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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9 日 

致各屬會及教練： 

2019 年 二級立划艇(板)教練證書課程 

 

課程日期 ： 2019 年 5 月 11、12、18、19、25 及 26 日 

  (考核日期:2019 年 6 月 9 及 16 日) 

課程日數 ： 六天訓練，另加兩天考核 

時  間 ：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地  點 ： 西貢斬竹灣訓練中心 

參加資格 ： 1.須年滿 21 歲或以上之獨木舟總會會員。 

2.持有一級立划艇(板)教練證書、高級獨木舟救生員證書及有效成人急救證書。 

3.考獲一級立划艇(板)教練後及報讀二級立划艇(板)教練課程開辦日前，曾教授

立划艇(板)初級 (包括一、二段章)證書訓練課程不少於 10 日次。 

4.持有一級立划艇(板)教練資格者，必須在其一級立划艇(板)教練證書簽發日起

計一年後，方可參加二級立划艇(板)教練課程(計算至二級立划艇(板)教練課程首

天訓練日期)。 

5.持有有效二級遊樂船隻操作人或船主及大偈牌照。 

考    核 ： 1. 由總會委派主考負責考核，而考核範圍與訓練內容相同。 

2. 考試前須獲總會註冊三級立划艇(板)教練在紀錄冊上簽署。 

3. 考試內容分為五部份：技術試、教學試(水上技術)、講學試(課堂理論)、旅

程試及理論試(筆試及專題研習) 

參加費用 ： $4,640 

報名方法 ： 將於 2019 年 4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12 時正 開始網上登記，屆時請留意總會

網站及報名細節。 

本課程不接受電話、電郵、傳真、郵寄或任何方式留位及申請。 

如報名人數踴躍，有機會改以抽籤形式決定參加者名單。 

成功報名人士，將獲個別電郵通知及繳費。 

截止日期 ： 2019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 中午 12 時正 

備  註 ： 凡未達 100%出席率者，將不可參加考核及獲簽署完成該課程之受訓記錄。 

 

參加者將於課程開辦前獲發電郵確認報名通知。 

逾期申請、費用不足或資料不全者，恕不接受。 

報名一經接納，報名費不可退還。 

查詢  (電郵)  info@hkcucanoe.com.hk 

 

此致 

香港獨木舟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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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二級立划艇(板)教練證書課程 

訓練內容: 
(理論) 

 

1. 香港獨木舟總會架構及職責功能 

2. 地圖及指南針的應用 

3. 旅程之編排及管理 

4. 講學技巧 

5. 航海條例及本地基本航海知識 

6. 教學法深究 

7. 安排及策劃有關之訓練課程 

8. 維修及保養立划艇(板)裝備知識 

(實習) 

 

1.  教學示範及技巧 

2.  初級 (包括一、二段章)、中級技術之分析 

3.  考核及評估常識 

4.  意外應變能力及處理 

5.  教學常犯的錯誤 

6.  重溫中級或以下立划艇(板)證書之技術 

7.  模擬審核中級立划艇(板)證書考試 

8.  與立划艇(板)賽事有關的賽例 

參加資格及考核 參閱上頁 

備註： 
重考事項： 

1. 若考試不合格的學員，可以在考試日期起計兩年內，向總會申請再次重考，惟重考日期亦須

於上述日期計算內完成，不可申請延期。而每一位需重考的學員，只可以申請重考一次。重

考不合格者須重新報讀整個課程。 

2. 重考人數可由一人起至八人不等；主考與考生比例最多為 1：8。 

3. 以當時總會釐定之考試費為準。 

 

取得乙、丙部合格後： 

1. 可向總會申請報讀（甲部）運動通論及進行（丁部）見習教練工作。 

2. 進行（丁部）之見習教練，可以在屬會或經由總會安排實習工作。 

3. 所有實習工作須於考試日期起計 2 年內完成，並於實習授課日期前 2 星期通知負責或有關主

考，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 

4. 所有(丁部)實習記錄須由主考、總會註冊三級立划艇(板)教練紀錄冊上簽署核實及註冊屬會

蓋印。 

5. 如申請延長(丁部)之實習期，須於限期前一個月書面詳列原因及夾附有關證明向本會申請並

經項目發展組委員會核准，經項目發展組委員會核準後最多可延長 6 個月 

6. 見習日數不少於 14 日次，教學範圍包括： 

i. 中級立划艇(板)證書課程不少於 6 日次 及 

ii. 初級 (包括一、二段章) 立划艇(板) 或少年立划艇(板)各類章別證書(草擬中)課程不少

於 6 日次  

負責教練或視學人員可就當日實習情況填寫報告呈交總會，訓練委員會對有爭議之實習或會

作出調查及決定實習是否有效。訓練委員會將根據所有評估內容作出整體歸納，以評定實習

教練是否通過丁部實習。未達標準者，項目發展組委員會或主考可要求延長其(丁部)實習期。 

7. 必須具備以下: 

(i) 完成 甲、乙、丙、丁四部分; 

(ii) 持有有效的高級獨木舟救生證書資歷; 

(iii) 持有有效成人急救證書; 及 

(iv) 考獲一級立划艇(板)教練後至申請領取二級立划艇(板)教練證書前，曾參與及

完成由本會主辦、合辦或協辦之長途（5 千米）正規比賽 2 次或以上。 

方可申領二級立划艇(板)教練證書。 

~本會保留對上述的最終解釋權利。~ 


